


不適用農漁業、學校及社福團體

何謂時間電價

電價種類



流動
電費
(尖峰
時間

可變動)

流動
電費
(尖峰
時間
固定)

當年度用電0.5億度以上之網路資料中心



前述網路資料中心(IDC)之當年度用電統計，係依前一年度用戶用電資料暫行認定，並自 113 年 4 月起據以按電價調
整係數計收電費，惟當年度結束後，台電將重新核計高壓以上屬同一網路資料中心(IDC)之當年度實際用電量和對應
之電價調整係數，辦理個別電號無息退還或補收電費。另網路資料中心(IDC)依台電清查名單為準，倘有複合式用電
之情形，用戶得申請分戶。

前述同一公司及其分公司或分支機構之當年度用電統計，係依前一年度用戶用電資料暫行認定，並自 113 年 4 月起
據以按電價調整係數計收電費，惟當年度結束後，台電將重新核計高壓以上屬同一公司及其分公司或分支機構之當
年度實際用電量和對應之電價調整係數，辦理個別電號無息退還或補收電費。

用戶電號已適用網路資料中心(IDC)之電價調整係數者，該電號仍計入本章節之用電統計，惟不另適用本章節之電價
調整係數。

當年度用電5億度以上且前兩年用電平均正成長

用戶行業別屬用電及產值(或銷售額)成長/衰退
依中華民國行業分類(小類三碼)為標準，各行業別原則以113年上半年「用電衰退5%以
上」及「產值(或銷售額)衰退15%以上」兩個要件進行區分，兩要件同時成立之行業電價
凍漲，僅其中一個要件成立之行業電價調幅減半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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立案公私立幼兒園、大學（專）之教學用電及社福團體（依「電業法」第 52 條所
稱使用維生輔具之身障家庭、庇護工場、立案社福機構及護理之家）

※電費計算方式：各行業依上述(一)適用電價計得之電費乘以上表對應調整係數計收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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011 農作物栽培業、012 畜牧業、013 農事及畜牧服務業、031 漁撈業、
032 水產養殖及公私立國小、國中、高中（職）之教學用電

 「尖峰時間可變動時間電價」，指定時間為夏月 ( 5 月16 日~10 月 15 日 ) 經台電
公司指定日期之下午 4 時至 10 時止，視系統實際需要，於前一日下午 4 時前通
知用戶，全年尖峰時間計 30日，180 小時。



223.60 元×經常契約容量+166.90 元×半
尖峰契約容量+44.70 元×[(週六半尖峰契
約容量+離峰契約容量)−(經常契約容量+
半尖峰契約容量)×0.5]；惟最後一項計得
之值為負時，則按0計算。

166.90 元×(經常契約容量＋半尖峰契約容
量)＋33.30 元×[(週六半尖峰契約容量+離
峰契約容量 )−(經常契約容量+半尖峰契約
容量)×0.5]；惟後項計得之值為負時，則
按0計算。

44.70 元×(90 瓩+10 瓩)=4,470 元
33.30 元×(90 瓩+10 瓩)=3,330 元

223.60 元×100 瓩+44.70 元×[(40 瓩+20 瓩)−
100 瓩x0.5]=22,807 元

223.60 元×100 瓩+166.90 元x20 瓩
=25,698 元

223.60 元×100 瓩+166.90 元x20 瓩+44.70 元
×[(60 瓩+30 瓩)−(100  瓩+20 瓩)×0.5]
=27,039元

166.90 元×100 瓩+33.30 元×[(40 瓩+20 瓩)−
100 瓩×0.5]=17,023 元

166.90 元×(100 瓩+20 瓩)+33.30 元×[(60瓩+
30瓩)-(100 瓩+20 瓩)×0.5]=21,027 元

166.90 元×(100 瓩+20 瓩)=20,028 元

223.60 元×100 瓩=22,360 元
166.9 0元×100 瓩=16,690 元

223.60 元×(1瓩×2)
+166.90 元×(2瓩×2)
+44.70 元×(3瓩×2)
+44.70 元×(4瓩×2)
=1,740.6 元
166.90 元×(3 瓩×2)
+33.30 元×(3 瓩×2)
+33.30 元×(24 瓩×2
+3 瓩×3)=3,099.3 元

電費之計算



[217.3 元×1,500 瓩+43.4 元×(5,000 瓩−1,500 瓩/2)]×5 個月=2,552,000 元
[160.6 元×1,500 瓩+32.1 元×(5,000 瓩−1,500 瓩/2)]× 7個月=2,641,275 元

2,552,000+2,641,275=5,193,275 元

5,193,275+51,931,400=57,124,675 元

262.50 元+47.20 元×280 瓩=13,478.5 元
3.05 元×25,000 度=76,250 元
(13,478.5+76,250)×95%=85,242 元

11.44 元×29 萬度+3.20 元×26 萬度+2.99 元×644 萬度=23,405,200 元
10.80 元×41 萬度+2.89 元×31 萬度+2.67 元×869 萬度=28,526,200 元

23,405,200+28,526,200=51,931,400 元

電費計算範例

217.30 元×20,000 瓩=4,346,000 元

4,346,000+41,937,000=46,283,000 元

6.17 元×435( 萬度 )+2.73 元×100( 萬度 )+2.55 元×485( 萬度 ) 
=41,937,000 元

217.30 元×20,000 瓩=4,346,000 元

4,346,000+42,992,500=47,338,500 元

17.05 元×85( 萬度 )+5.38 元×200( 萬度 )+2.50 元×100( 萬度 )
+2.40 元×635( 萬度 )=42,992,500 元

217.30 元×20,000 瓩=4,346,000 元

4,346,000+41,680,500=46,026,500元

8.69 元×125( 萬度 )+5.38 元×310( 萬度 )+2.50 元×100( 萬度 )
+2.40 元×485( 萬度 )=41,680,500 元

選用二段式
時間電價

選用三段式
尖峰時間
固定時間電價

選用三段式
尖峰時間
可變動時間電價

台電公司高壓用戸
服務入口網站

應繳電費計算

應繳電費計算

中華民國開國紀念日

春節 農曆除夕前 1 日~ 1 月 5 日

2 月 28 日

4 月   4 日

5 月   1 日

1 月   1 日

4 月 4 日或 4 月 5 日

9 月   28  日

10 月   10 日

10 月   25 日

12 月   25 日

農曆  8 月   15 日

農曆  5 月    5  日

和平紀念日

兒童節

民族掃墓節

勞動節

端午節

中秋節

教師節

國慶日

臺灣光復紀念日

行憲紀念日



備註  Memo


